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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时评 ＞＞ 老 穆

清明将至，扫墓祭祀又现热潮。
近日，市文明办、市民政局相继发出倡

议，倡导广大市民文明祭扫、节俭祭扫、环
保祭扫、健康祭扫、安全祭扫，做“告别陋
习，文明祭扫”的践行者，做移风易俗的传
播者，过一个平安、绿色、文明、祥和的清
明节。

清明节扫墓是我国的传统习俗，缅怀
先烈，祭奠亲人，寄托哀思，告慰逝者。千
百年来，民间祭祀流传着焚香烧纸的习俗，
不但污染环境，还会增加火险隐患甚至引

发火灾；现代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出现了新奇祭品与奢华祭祀，又造成巨
大浪费。

近年来，各级政府持续发布相关制度
和禁令，相关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加大力
度宣传教育、巡查劝导，越来越多的公众摒
弃陋习，采取安全、环保、文明、节俭的祭祀
方式，形成“清明”之风。但是，仍有一些市
民思想守旧、陋习难除，需要改掉旧观念、
融入新风尚。

传统当随时代。我们都要自觉遵从新

规、响应号召、接受倡导，进行健康祭祀、绿
色祭祀。如今已有不少新措施可以选择，
比 如 ，通 过 网 上 公 墓 、骨 灰 堂 、祭 扫 平 台
祭 奠 先 烈 ；在 微 信 小 程 序 和 其 他 一 些
APP 上，以“献花”“鞠躬”、撰写留言等方
式表达思念；采取电话预约、家庭追思等
形 式 ，通 过 亲 属 微 信 群 、微 视 频 ，讲 先 人
故事、书写寄语、制作思念卡等简约方式
缅怀亲人。

事实上，不管采取哪种方式，扫墓祭祀
都是一种仪式，目的是表达思念、铭记真

情。我觉得，没必要过于讲究、过于繁琐，
简单、朴素为宜。网络时代，“云祭扫”“微
祭祀”也能很好地表达对先人的尊敬和追
忆，而且比实地实物祭奠更能实现精神传
承，更能体现文明风尚。

岁岁清明祭，年年思故人。祭奠祖先、
缅怀英烈重在用心，贵在真诚。祭扫不在
于程式而在于诚实，不在于人到而在于心
到。让清明节多一些清新之气、淡雅之风，
是时代所需、文明所期、众望所归，每个人
都应积极践行。

新华锐评 ＞＞ 徐 博

近来，很多消费者抱怨，有些网购商品
特别是大牌商品质量不如实体店。选择大
牌，消费者图的是质量有保障，挑着省力、买
来省心。如果商家对线上线下消费群体区
别对待，不但砸了牌子，也会扰乱市场。

有些商家利用消费者认为网购更便宜
的心理，推出专供网商的产品，一般来说价
格较低，但质量缩水却不明说，消费者买回
使用后有上当之感。

这样的行为有鱼目混珠之嫌，说白了就
是掺沙子。商家短期可能盈利，但长期来看
得不偿失——消费者一朝被蛇咬，难免十年
怕井绳。大大方方说明“网店专供”，尊重消
费者的选择权，才是拿消费者当回事。

消费者也要多个心眼，虽然网购似乎
是少了中间商赚差价，但对价格明显低于
实体店的产品也要有所警惕，看清原因再
买不迟。面对大牌，要注意线上线下质量
是否一致。简单说，商场同款很重要。

对待此类现象，监管部门和平台等方
面也要有所作为，例如发布购物指南、注意
事项等，打造一个消费者不用担心被忽悠
的市场环境。 据新华社

大牌，网售不要掺沙子

文明淳朴祭祀，人人都应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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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颜值高颜值””暗藏高风险暗藏高风险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局、办，各
涉林主体单位：

《大同市森林草原防火特险期野外违
规用火责任追究若干规定（试行）》已通过
大同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核，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
照执行。在实施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
时反馈市政府办公室、市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办公室。

大同市人民政府
2021年 3月 24日

大同市森林草原防火特险期野外
违规用火责任追究若干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灾，
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
林防火条例》《山西省实施（森林防火条
例）办法》《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止野
外用火的决定》《山西省森林防火行政责
任追究暂行规定》和《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决定》等法
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森林草原防火区域：全市范
围内所有林区以及荒山、荒坡、荒沟、公路
两侧林带、草原（地）内及边缘。

第三条 森林草原防火特险期：每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为我市森林草原防
火特险期。

第四条 森林草原防火特险期内，应
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严禁农事非法用火行为，包括在

林缘、林内烧田埂、烧杂草、烧秸秆、烧灰
积肥、烧垃圾、烧荒开垦等行为；

（二）严禁祭祀用火行为，包括在林
缘、林内焚烧纸钱、纸扎、花圈、焚香、点蜡
等祭祀殡葬行为；

（三）严禁野外生活用火行为，包括在
林区、保护区、旅游景区违规吸烟、烧烤、
野炊等行为；

（四）严禁违规生产用火行为，包括在
林区采石采矿、架电作业、修路施工等生
产经营活动中违规用火的行为；

（五）其他违规违法用火行为。
（六)确需在森林草原防火区内野外生

产用火的，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在指定
时间、指定地点，并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
施的前提下组织实施，严防失火、跑火。

第五条 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预
防为主、防灭结合、高效扑救的方针，层层
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提升综合防控能力。

（一）各林草经营管理单位要严格落
实防火主体责任、扎实做好防火巡护、火
源管理、火灾隐患排查等工作。

（二）各县（区）、乡镇（街道）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他有关领导
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三）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禁止
野外用火的指导监督；应急管理部门负责
禁止野外用火的综合指导协调；公安机关

协同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法查处野外
用火行为；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禁止野外用火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村（居）民委员会要认真落实森
林草原防火网格化管理责任。组织制定
防火安全公约，并与村（居）民签订防火责
任状，建立群众性消防队，加强巡查，及时
制止野外违规用火行为。

（五）驻林区生产、经营、施工单位应
接受森林草原防火安全检查，并与属地监
管部门签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管理责任
书》，落实森林草原防火措施。

（六）负有对痴、聋、呆、哑、精神病患者、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监护责任单位和个人，
应当加强监护，严防引发森林草原火灾。

第六条 凡违反上述规定，在森林草
原防火区域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拘留的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烧田埂、烧秸秆、烧荒积肥、烧垃
圾等；

（二）上坟烧纸、焚香祭祀等；
（三）烧火取暖、吸烟、烧烤、野炊等；
（四）其他生产和生活违规用火等。
第七条 对村（居）民委员会履行职责

不 力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特 险 期 内 ，在 本 村
（居）范围内发生 2 起以上野外违规用火
行为的，由所在乡（镇）党委对村（居）委书
记、主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造成森林草
原火灾的就地免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八条 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党政主要领导及相关责任人履行职
责不力，森林草原防火特险期内，本行政
区域内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由所在县

（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责令停职检查；造
成严重后果的，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发现野外违规用火行为，负
有防火职责的干部不予制止或制止不力，
由所在县（区）党委或政府依规依纪依法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十条 按照谁承包谁负责的原则，
凡发现在田间地头烧秸秆、烧荒燎堰、烧
垃圾等找不到肇事责任人的，由所在县

（区）有关部门追究土地承包人和巡护人
员的责任。

第十一条 凡在国有林场、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等发现违规用火找不到肇事
责任人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追究经营单
位、林权所有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对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
为能力人（如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痴、呆、聋、
哑、精神病患者等特殊群体人员）在森林草
原防火区域用火、玩火的，由所在县（区）有
关部门对负有监护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规
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三条 对发生的森林草原火灾迟
报、瞒报的，由所在县（区）党委或政府追
责问责相关责任人。

第十四条 本规定最终解释权由大同市
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印发《大同市森林草原防火特险期野外违规用火责任追究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随着“颜值经济”不断升温，颜色靓、香
气浓、趣味强，色香味俱全的“高颜值”文具
成为当下儿童文具市场最受欢迎的产品。

新华社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高颜
值”文具暗藏高风险，极易对儿童身体健康
造成损害。比如，某种香味荧光笔，一支笔
竟含十种毒；用艳丽颜料印制的彩色卡通
图案包书皮、铅笔袋等，存在荧光性物质超
标问题，容易对视力造成损伤，劣质彩色颜
料还可能含有致癌芳香胺，以及铅、汞、镉
等多种重金属元素；一些形状可爱、构件复
杂的文具常被儿童当成玩具甚至放入口
中，一旦吸入，可能导致呼吸道堵塞而窒
息，或被吊坠的尖锐处划伤。

儿童文具生产不能只要“颜值”不要安
全值，只有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营造健康的
学习环境。对此，必须强化检测、严格监
管，同时提醒学生和家长，买文具要注重安
全性，不要过分迷恋“高颜值”。


